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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伴侣动物犬、猫现场检疫技术规范》解读 

一、制定背景 

对进出境伴侣动物犬和猫实施严格检疫控制措施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欧

美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卫生要求、检疫程序，对进口伴侣动

物实施严格检疫控制。相比发达国家严格的检疫措施，我国对进出境伴侣动物犬

猫的检疫管控尚处于探索阶段，尽管制定了相关检疫管理办法，但因为各种原因，

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需通过制定相关技术规程进行统一和规范。 

制定进出境伴侣动物检疫技术规范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需要。伴侣动物同

人类关系密切，它们的健康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

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 120 万～1700 万人被犬等动物咬伤，其中约 6 万余人死

于狂犬病，2018 年 1-6 月中国狂犬病发病数为 202 例，死亡人数为 197 人。伴

侣动物会携带狂犬病病毒、犬瘟热病毒、传染性肝炎病毒、细小病毒、钩端螺旋

体、犬冠状病毒、弓形体等多种病原体，很容易伴随入境宠物传入国境，不仅会

危及我国畜牧业正常生产，也会给我国人民的健康带来隐患。 

制定进出境伴侣动物检疫技术规范是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圳作为国

家“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成员和交通枢纽，进出境人员往

来频繁，2018 年全年经深圳口岸监管进出境旅客 2.5 亿人次，日均 66 万人次，

均居全国第一。随之而来的是陪同进出境的伴侣动物也越来越多，2011-2013 年，

深圳口岸年均入境伴侣动物犬、猫数量为 385只，年均增速超 20%。大量伴侣动

物的涌入，不仅对口岸检疫工作带来挑战，也对深圳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名片

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出了新要求。制定进出境伴侣动物检疫技术规范，是规范

进出境伴侣动物检疫工作和适应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进出境伴侣动物犬、猫现场检疫的技术规范。研

究制定《进出境伴侣动物犬、猫现场检疫技术规范》对规范深圳进出境伴侣动物

检疫管理，打造深圳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推动深圳标准高质量发展，塑造健

康湾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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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四）《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2012]146 号）； 

（五）《关于进一步规范携带宠物入境检疫监管工作的公告》（海关总署

[2019]5号）；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

［2020］256号）； 

（七）《关于公布进境宠物隔离场地名单的公告》（海关总署[2019]108号）； 

（八）《关于印发犬产地检疫规程等 3个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的通知》（农业

部农医发[2011]24 号）。 

   三、内容说明 

（一）关于各章节内容说明 

《进出境伴侣动物犬、猫现场检疫技术规范》（以下简称为《规范》）分

为 9个章：第 1-3章分别明确了《规范》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及术语定

义。第 4-8章分别规定了进出境伴侣动物犬和猫的申报、申报审核、检疫准备、

入境现场检疫、出境现场检疫相关内容。第 9章分别提供：指定国家和地区（附

录 A）、具备进境伴侣动物隔离检疫条件的口岸名单（附录 B）两个附录作为资

料性附录。 

（二）关于部分需要说明的条款 

 1.关于适用范围 

《规范》规定了经深圳口岸进出境伴侣动物犬和猫的申报、申报审核、准备

工作、入境现场检疫、出境现场检疫和资料归档等现场检疫要求。 

2.关于术语和定义的规定 

依据《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 2012年第 146号令）

和《进出境宠物犬、猫隔离场建设规范》（SN/T 4883-2017）等，对“出入境人

员”、“伴侣动物”、“隔离检疫场”术语进行了定义。 

3.关于申报的规定 

《规范》规定了伴侣动物进出境申报时的通用要求及入境申报和出境申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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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的申报资料。 

4.关于申报审核的规定 

《规范》规定了不同来源地（指定国家或地区和非指定国家或地区）入境伴

侣动物申报审核时，随附的检疫证书、狂犬病疫苗接种证书、狂犬病病毒抗体检

测报告和动物标识等的审核要点和出境审核要求。 

5.关于检疫准备的规定 

《规范》规定了开展进出境伴侣动物现场检疫所需场所、器械、用品、记录

等的准备。 

6.关于入境现场检疫的规定 

《规范》分别规定了入境伴侣动物的现场检查、防疫消毒、转运隔离、隔离

检疫、监督管理、检疫处理和检疫放行相关要求。 

①现场检查：规定了入境伴侣动物身份信息的核验、随附证书的现场确认及

现场临床检查要求。 

②防疫消毒：规定了入境伴侣动物装载笼具、停留场所、粪便污染等场地进

行清洗和消毒的要求。 

③转运隔离：规定了入境伴侣动物需实施转运隔离的情形及流程。 

④隔离检疫：规定了隔离检疫场应满足的要求和入境伴侣动物实施隔离检疫

流程和疫病检测要求。 

⑤监督管理：规定了入境伴侣动物隔离期间的监督管理要求。  

⑥检疫处理：规定了入境伴侣动物现场检疫单证不齐、货证不符、未植入电

子芯片、临床检查异常、未从指定口岸入境和隔离检疫不合格等情形检疫处理要

求。  

⑦检疫放行：规定了进出境伴侣动物检疫放行的情形及流程。 

7.关于出境现场检疫的规定 

《规范》规定了出境伴侣动物的现场检查、防疫消毒、检疫处理、检疫放行

相关要求。 

8.关于资料归档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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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定了进出境伴侣动物申报资料、现场检疫、隔离检疫等工作过程

所有文字、影像等材料的归档要求。 

四、其他说明 

《规范》是以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为依据，借鉴国内外经验做法基础上制

定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要求，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能够作为指导深圳市乃至全国对于进出境伴侣动物犬、猫现场检疫的技术

规范。 


